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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31日下午 14時 00分 

連結網址：https://meet.google.com/jts-cmha-pwj (Google Meet)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 錄：王筠瑄 

出席人員：應到 39人，實到 37人。(詳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22人。(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一、本校今日新增一位教師於台北確診，本校於 5 月 16 日起即啟動遠距教學及

居家分流上班，該師於 5 月 17 日後即返回台北未到校上課，相關疫調足跡

應在北部，同仁不必恐慌。惟目前疫情相對緊張，本校整體防疫作為尚須

提升，請各單位多加協助配合。 

二、目前台北市與新北市已準備進入 4 級警戒演練，本校亦應加強應變措施，

未來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會議將持續召開，並進一步釐清管理權責業務，

例如：校園消毒主責單位、確診案例本校聯繫窗口及相關應變措施。未來

指揮體系修正為由俞副校長擔任總指揮官，主秘協助督導。 

三、高雄市因應防疫已發布許多應對措施，務請大家充分瞭解並全力配合；另

亦呼籲居住於雙北市之同仁及學生，盡可能減少外出或異地移動。國內外

疫情演變快速，居家辦公及遠距教學模式很有可能成為未來趨勢，故各單

位業務如何因應調整，並加速資訊化腳步，為未來工作重點。 

 

貳、確認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會議紀錄暨執行情形 (如執行

情形附件/第 1頁) ： 

一、工作報告二、教務處：線上教學防疫作為，執行情形二(六)部分，今

年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採取高規格審查書面資料或增加審查之教師

人數，請教務處提醒各系於成績送出前，應嚴加比對提高鑑別度，以

減少同分增額情形。 

二、餘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詳如執行情形附件)。 

 

https://meet.google.com/jts-cmha-p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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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升溫，有關本(109-2)學期教務處各項申請表單及業務

相關彈性處理措施案，提請備查。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10 年 5 月 20 日 109 學年度第 13 次因應嚴重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小組、110 年 5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緊急防疫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教務業務相關彈性處理措施經前述二項會議決議事宜已調整並公告週知，惟

有關研究所學位論文考試因時間急迫與疫情升溫變化，不及提送本小組會議

審議，已於 110 年 5 月 25 日先行公告，為完備程序，自本校線上教學以來

之教務業務相關彈性處理措施，擬提本次會議備查後續辦。 

三、教務業務相關彈性處理措施如下： 

  (一)課程安排 

1、5/16(日)起至 6/27(日)全部課程採線上教學。(教服組) 

2、線上教學請優先採用同步教學，輔以非同步線上教學。請教師善用各項 

數位教學工具資源，必須有線上教學及學習紀錄。 

3、線上教學為正式課程，暑假期間不另行補課。實驗課原則亦採線上教學 

方式，但少數特殊實習(驗)情形課程如實務上無法用線上授課方式進 

行，可由教師以其它彈性替代教學方式；另如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需 

進行實驗，經系所評估課程的必要性、學生的防疫安全、及該實驗場域 

防疫管理有完善規劃，得專案簽由教務長同意後辦理。 (課務組 ) 

 

 

 

(二)學期成績評量 

1、期末考試日期維持本校行事曆規定時間，為 110 年 6 月 21 日(一)至 110

年 6 月 25 日(五)止。(註冊組) 

2、期末考採線上評量或其他非實體方式進行。(教服組) 

(1)請教師務必至本校授課大綱系統即時更新教學計畫(包含教材、每週進 

度、教法、評量、學習成效如何評量等)。 

教服組窗口分機:31152，線上諮詢專線: sunny614@nkust.edu.tw 

課務組窗口分機:31125，線上諮詢專線:nan@nkust.edu.tw 

mailto:sunny614@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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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教師於本校教學平台公告課程訊息，讓學生知道教師所採用之評量

方式，相關資訊務必確認通知學生知悉。 

3、成績登錄方式:(學輔組) 

(1)本學期教師學期成績登錄，為避免影響學生畢業及離校時程，維持原 

登錄期限為 110 年 6 月 21 日(一)至 110 年 7 月 4 日(日)止。 

(2)如因疫情確實無法如期完成登錄成績者，由系所專簽教務長核准後辦理。 

(3)請教師掌握學生學習情形，適時給予應有的輔導，並請妥善處理成績 

評量事宜，保留相關紀錄及軌跡，以利未來稽考。授課教師得依科目

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並向學生說明。 

(4)因疫情關係無法參與成績考核者，得請授課教師採彈性方式(例如以繳 

交報告、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處理科目成績，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 

 

 

 

 

(三)研究所學位論文考試(註冊組) 

1、本校課程全面線上教學期間，研究生論文口試一律採視訊方式辦理。 

考試應以公正公平公開之方式舉行，利用網路通訊軟體，架設視訊環 

境，並於口試前進行連線測試，於口試舉行當天即時上網與學位口試 

委員們同步口試，並全程錄音錄影存檔。 

2、研究生論文口試採視訊方式辦理期間，研究生學位考試評分表、學位 

考試總評分表、審定書採彈性作法如下，由指導教授擇一辦理為原則 

(流程圖如附件 1) （附件 1-1/第 11 頁） 

作法一(一位委員簽一張審定書) 

A.  學生備妥學位考試評分表、學位考試總評分表、審定書，並填妥基

本資料(如附件 2 紅色框內欄位)連同論文，以 email 或書面郵寄給委

員(選用 email 或郵寄，依與委員聯繫情形辦理)。 

B. 口試視訊錄影當日，當口試完成開始進行考試評分，由委員將學位

考試評分表、學位考試總評分表、審定書之簽名完成後，並將此三

份表單拍照或掃描後，以 email 傳遞給指導教授。 

(A) 指導教授將每位委員上述三份簽名表單，email 傳遞給系辦公 

註冊組窗口分機:31112，線上諮詢專線:ponyyork@nkust.edu.tw 

教服組窗口分機:31152，線上諮詢專線: sunny614@nkust.edu.tw 

學輔組窗口分機:31164，線上諮詢專線:hhli@nkust.edu.tw 

mailto:sunny614@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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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研究生學位考試評分表、學位考試總評分表，送交各系所

自行影印乙份備存，續送綜合業務處登錄成績。 

(B) 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一位委員簽一張審定書)，後續送交 

系所主管簽章交給指導教授。 

作法二(全部委員簽在同一張審定書) 

研究生學位考試評分表、學位考試總評分表、審定書逐一郵寄傳遞給 

委員簽名，全部委員簽名後寄回給指導教授，再交由各系所自行影印 

乙份備存，續送綜合業務處登錄成績。 

3、109-2 學期課程全面線上教學結束日後，如高雄疫情屬於三級警戒，全 

部論文口試採線上視訊方式；解除三級警戒之後，老師們可以自己選 

擇要實體口試或線上口試。 

4、109-2 學期學位論文口試時間原訂 110 年 7 月 31 日(六)前得延長至 110 

年 8 月 14 日(六)前，研究生學位考試評分表、學位考試總評分表延長 

於口試完成 4 週內，由系所送交綜合業務處登錄成績，惟學生論文仍 

須於 110 年 9 月 11 日(六)前完成繳交。 

 

 

(四)暑修課程(課務組) 

1、本學期暑修全部課程採線上教學。 

2、原則上開放外校生線上申請選課(e-mail 受理)，之後視疫情發展調整。 

 

 

(五)畢業離校及領取學位證書(註冊組) 

1、畢業資格審查 

依據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辦理。 

(1) 畢業應修科目學分：學生所屬系（所或學位學程）得依課程之科目性 

質，酌情調整課程(如實習、體育及服務學習)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

數，採行符合課程精神及比例原則之替代課程方案。 

(2) 其他畢業資格條件：因疫情確實無法完成系（所或學位學程）所定其 

他畢業資格條件者，學生所屬系（所或學位學程）得針對學生個案狀

況，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英文檢定、證照考試)，提供學生替代

方案。 

註冊組窗口分機:31110，線上諮詢專線:yichen@nkust.edu.tw 

課務組窗口分機:31125，線上諮詢專線:nan@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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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畢業離校手續 

(1)日間部五專、二技、四技畢業生：自本學期成績評量後，至畢業生離  

校作業系統查詢是否通過畢業審查。自 110 年 7 月 19 日(一)起領取學 

位證書。參加暑修課程俟成績評量、畢業審查合格且線上畢業生離校 

作業完成後，於 110 年 9 月 6 日(一)起核發。 

(3)日間部研究生：依學位考試時程辦理，須於 110 年 9 月 11 日(次學期 

開學日前 1 天)前完成離校手續。 

3、學位證書領取方式 

(1) 學位證書由各綜合業務處以學生登載之地址寄送，以雙掛號郵寄方式 

辦理，郵資由學校經費支付。 

(2) 特殊原因須本人親領或委託他人代領者，由學校視疫情情況通知到校 

領取。 

 

 

(六)報到作業(註冊組) 

考量疫情變化，110 學年度日間部招生考試，錄取生採線上報到、證件郵 

寄方式辦理。原已通知採郵寄方式或親自繳件方式辦理之招生考試，由教 

務處以簡訊通知，一律改採郵寄證件方式辦理。 

 

 

四、為利師生辦理教務業務相關彈性處理措施，製作「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應

疫情教務彈性措施」簡報(如附件 3)，張貼於本校防疫專區與教務處網頁供 

各單位參卓運用。（附件 1-2/第 15 頁） 

五、准予同意備查後，依決議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 議：  

一、同意備查，依決議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二、有關學位論文授權書部分，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取得博、碩士學位

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

保存，且國家圖書館亦規定授權書須為親筆簽名之正本，爰此，研究生須

繳交紙本論文及相關授權正本；惟因應防疫政策，降低學生移動之風險，

註冊組窗口分機:31115，線上諮詢專線:milla@nkust.edu.tw 

註冊組窗口分機:31114，線上諮詢專線:amygao@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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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可採郵寄方式，寄至所屬校區圖書館，相關訊息並於網頁公告，

另研究生離校手續仍須於 110 年 9 月 11 日前完成即可。 

三、另有關研究所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用核發，可使用印領清冊電子簽核系統

辦理，印領清冊不需寫在同一張，只要請註明因疫情關係分別造冊即可。 

 

提案二                                                                          提案單位：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案 由：擬修訂本校「因應重大傳染病校外實習彈性修課方案」，敬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暑(寒)期實習課程恐遇疫情而終止實習，擬修訂旨揭方案第 3點第 2

項，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附件 2/第 25 頁） 

二、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將以公務郵件系統公告周知並上傳至防疫專區。 

決 議：  

一、照案通過，請公告周知並上傳至防疫專區。 

二、因應疫情期間採行之校外實習彈性修課方案，實習作業指派請各位老師費

心落實；另航運系與輪機系海上實習部分，航運公司基於防疫考量管理甚

嚴，務請協助配合相關管理規定。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本校是否實施擴大彈性調整辦公時間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 年 5 月 19 日總處培字第 1103001890 號函及教

育部 110 年 5 月 20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069756A 號函辦理。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 年 5 月 19 日宣布略以，為加強相關防疫措

施，自即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各地同步加嚴、

加大防疫限制，嚴守社區防線。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略以，為避免通勤人員集中在尖峰時刻搭乘大眾交

通工具，減少通勤相互感染風險，各機關人員辦公時間得彈性調整如下：

(一)自 110 年 5 月 20 至 5 月 28 日，彈性辦公時間從上午 7 點 30 分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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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下班時間配合調整為下午 4 點 30 分至 7 點，以分散上下班人潮。(二)

機關視業務性質、主客觀環境等，除可維持現行彈性辦公時間外，如有更

彈性的擴大上下班辦公時間規定，從其規定。 

四、教育部函以，請各校參酌前開人事總處函秉權責辦理各級國立學校職員工

彈性調整辦公時間事宜。 

五、本校現行彈性上班時間從上午 8 點至 9 點，下班時間為下午 5 點至 6點。若

為防疫駐點量測體溫人員(上午 7 點 30 分至 8 點排班者)，得提早 30 分鐘上

班，上班時間為上午 7 點 30 分至下午 4 點 30分；於午膳時間 12點 30分至

下午 1 點排班者，如於上午 8 時(含)前簽到者，可於下午 4 點 30 分後簽

退、上午 8 點 30 分簽到者，可於下午 5 點後簽退、上午 9 點簽到者，可於

下午 5 點 30 分後簽退。 

六、因本校依 110 年 5 月 15 日及 110 年 5 月 21 日因應嚴重傳染性肺炎防疫緊急

會議決議，自 110 年 5 月 17 日起至 110 年 6月 27日止，各單位行政人力採

分流上班(進修學院、進修推廣處、海訓處自 110 年 5 月 16 日起已實施分流

上班)，其中第一個點為辦公室，第二個點為職員自家。各單位現依上開決

議分流辦公中，並將居家辦公名冊送人事室，俾利差勤管理。有關本校是

否實施擴大彈性調整辦公時間，茲研擬甲、乙兩案，提請討論。 

甲案：維持目前彈性上班時間，上午為 8 點至 9 點，下班時間為下午 5點至

6 點，並採取辦公室及職員自家兩地分流辦公或辦公室異地辦公，特

殊情形由單位簽核，專案處理，予以調整。 

乙案：擴大彈性辦公時間為上午 7 點 30 分至 10 點，下班時間為下午 4 點

30 分至 7 點，自討論通過後實施，並視疫情狀況滾動修正結束日期

(搭乘校車往返各校區上班同仁，考量交通時間，不納入擴大彈性上

下班實施對象)。並採取辦公室及職員自家兩地分流辦公或辦公室異

地辦公，特殊情形由單位簽核，專案處理，予以調整。 

七、討論通過後，依決議公告實施。 

決 議：本校已放寛辦公室留守人力下限為 1/4，多數單位人員無大規模移動需求，

爰本案採甲案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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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工作報告 

一、學務處: 強化學生宿舍防疫工作報告。 （工報附件 1/第 29頁） 

決定： 

(一) 洽悉。 

(二) 此次疫情恐需長期抗戰，目前台北市、新北市正研擬是否提升至 4 級警

戒，爰請學務處預為調查目前留宿學生戶籍分布狀況，以因應至暑期仍

無法返家時如何將學生平安送回家，及無法依限返校清宿之應變措施。  

 

二、秘書室:防疫工作小組進度報告。（工報附件 2/第 36頁） 

決定：洽悉。 

 

伍、散會：15時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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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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